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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註冊辦事處位於Milan (Italy), Via A. Fogazzaro n. 28 

意大利米蘭蒙扎布里亞納洛迪公司註冊處：編號 10115350158 

(根據意大利法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13）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 
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PRADA S.p.A.（「本公司」）欣然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舉行的股

東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所有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 

 

 

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在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中歐時間中午十二時正╱香港時間下午

六時正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主席要求就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中載列所提呈的各項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本公司欣然宣佈，由於以下各項決議案獲得大多數票數贊成，因此所有決議案在股東週

年大會上均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投票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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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至小數點後三個位) 

贊成 反對 棄權 

1. 批 准 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經 審 核 獨 立 財 務 報 表 （ 其 中 顯 示 淨

收入 249,027,388 歐元）及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 ， 連 同 董 事 會 、 法 定 核 數 師 委 員 會 及 獨 立

核數師報告。 

2,462 ,582 ,602  

(99 .986%)  

148 ,805  

(0 .006%)   

203 ,889  

(0 .008%)  

2 .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本公司的淨收入分配如下：(i) 51,176 ,480 歐

元 分 配 至 本 公 司 特 別 儲 備 ； 及 (ii )  

197 ,850,908 歐元保留盈利。 

2,462 ,935 ,296  

(100 .000%)  

0  

(0 .000%)  

0  

(0 .000%)  

 

附註： 

(1) 賦 予 持 有 人 出 席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並 在 會 上 就 所 有 決 議 案 投 票 的 股 份 總 數 為 2,558,824,000 股 股

份。 

 

(2) 於股東週年大會開始時，由本公司「全體股東獨家代表」（即司力達律師樓）代表的股東合

計持有 2,462,935,296股股份（佔本公司股份總數的 96.25%）。 

 

(3)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的任何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時，未受任何限制。 

 

(4) 本公司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5) 概無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表示須於載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

通函內，載列其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表決反對或放棄表決權。 

 

(6)  本公司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權。 

 

(7) 本 公 司 香 港 證 券 登 記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於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就 投 票 表 決 擔 任 監 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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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本公司命 

PRADA S.p.A. 

主席 

Carlo Mazzi先生 

 

意大利米蘭，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Carlo  MAZZI 先生、Miuccia PRADA BIANCHI 女士、Patr iz io  

BERTELLI 先生及Alessandra COZZANI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Stefano SIMONTACCHI先生;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Gian Franco Ol iv iero  MATTEI 先生、Giancarlo  FORESTIERI先生、廖

勝昌先生及Mauriz io  CEREDA先生。 


